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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就逐步认识
到要促进城市社区的发展，就要求重构城市管理的

微观社会基础，改革传统的城市行政化管理体制。[1]

(p6)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研究也从那时候开始并取

得了诸多的成果。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以
及政府管理与社区组织的关系研究成为学者们探

讨的重点。如陈伟东、唐亚林等就提出，应在社区治
理问题上划清政府与社区的权力界线，还权于社

区。[2](p78)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区、党组织四大组织
的关系，构建政府管理机关、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
组织三方面构成的议行分设的组织架构。[3](p16)从理

论到实践的道路总是需要时间，当前中国城市社区

治理仍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行政性

社区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自治性社

区治理模式转型。[4](p29)湖南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政府

职能转变的具体状况如何呢？以下我们通过社会调

查获取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主要包括政府职能

延伸的社区组织设置、财政支持、对社区事务的干
预程度等三个方面。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类型呈现出
多样性，主要包括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传统单位
街坊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公有住房和私有住房
混合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廉租公房社区等类型。
通过观察经验法，初步分析公有住房和私有住房混

合社区与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在管理方式与居民构

成等方面比较相近，而经济适用房社区则在很大程

度上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相近，至于廉租公房社

区相对较少。因此，在研究中主要选用新兴商品房
住宅社区、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三
类社区，分别在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发展程度不同
的城市进行两个维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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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源来源于 2011年湖南省社科基金

项目“湖南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11YBB022）”的
原始数据。研究资料收集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深入
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为辅的方式。调查对象是湖
南省城市社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调查于 2012年
10月、11月分别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娄底市娄
星区、吉首市砂子坳区的 9个社区中进行。共发放
社会调查问卷 315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
效问卷为 302份，问卷有效率为 95.9%。本研究采
用 SPSS11.5统计软件包对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
统计分析。
三、政府职能延伸的社区组织设置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管理工作的领导，社区公共

服务站是社区管理工作办公的主要场所与平台，同

时政府组织对于社区工作的指导与协调主要通过

专职负责人员进行。因此，在调查中我们了解了社
区中党组织和社区公共服务站的设置情况，以及社

区管理中“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救
助”、“住房保障”、“城管爱卫”、“人口计生管理”、
“社会事务”、“综合安全管理”、“流动人口”、“出租
房屋管理”等 10项相关工作的政府组织专人负责
配置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设

置率均达 100.0%，这表明社区建设中十分重视党
的领导地位，社区工作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区
公共服务站的设置也较为完善，在长沙市不论是哪

种社区类型，均设置了社区公共服务站；在中部地

区的娄底市和西部地区的吉首市，在新兴商品房住

宅社区和传统单位街坊社区都设置了社区公共服

务站，而在城乡演进式社区则稍有滞后，社区公共

服务站设置率分别为 88.4%和 80.6%。这些数据表
明，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基层组织和基础建设往往

会整体推进，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演进

式社区中基础建设往往会相对滞后。但在总体上城
市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置率较高。
不论是较为发达的长沙市，还是中部地区娄底

市和西部地区吉首市，也不论是哪种社区类型，对

于“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城管爱卫”、
“人口计生管理”、“综合安全管理”等 5项传统城市
社区管理工作，均有政府组织人员专人负责。
而对于“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有关民生的

管理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均未达到 100.0%。其中
“社会救助”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84.2%、86.6%、80.1%，在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
别为 66.3%、68.2%、55.7%，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
据分别为 64.9%、65.2%、41.6%；“住房保障”在长沙
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87.4%、88.6%、75.6%，在
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65.3%、66.2%、
45.2%，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62.3%、
65.2%、41.9%。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救助”、“住
房保障”等有关民生的管理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
均未达到 100.0%，长沙市相对较高（达 80%左右），
而中部地区娄底市和西部地区吉首市相对较低（均

在 60%左右）。同时从不同社区类型来看，传统单位
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城乡演进式

社区最低。
对于“社会事务”、“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

理”等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流动加剧而形成的
城市新型管理工作而言，政府专人负责率也均未达

到 100.0%。其中“社会事务”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
数据分别为 87.2%、85.2%、74.4%，在娄底市的三类
社区数据分别为 71.2%、73.6%、64.3%，在吉首市的
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68.9%、70.4%、51.2%；“流动
人口”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85.2%、
88.5%、71.5%，在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
73.6%、75.2%、44.2%，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
别为 64.3%、68.3%、42.5%；而“出租房屋管理”则在
所有社区中均未有政府组织专人负责。因此可以得
出结论，“社会事务”、“流动人口”等城市新型管理
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均未达到 100.0%，长沙市相
对较高（达 80%左右），而中部地区娄底市和西部地
区吉首市相对较低（均在 70%左右）。同时从不同社
区类型来看，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

住宅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最低。另值得一提的是
“出租房屋管理”在所有社区中均未有政府组织专
人负责。
从以上数据分析来看，湖南省城市社区管理完

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公共服务站设
置率较高，其中在相对发达的城市长沙基层组织和

基础建设往往会整体推进，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的城乡演进式社区中基础建设往往会相对滞后。
“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城管爱卫”、“人
口计生管理”、“综合安全管理”等 5项传统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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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工作，所有城市社区均有政府组织人员专人

负责。而“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有关民生的管
理工作，以及“社会事务”、“流动人口”、“出租房屋
管理”等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流动加剧而形成
的城市新型管理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均未达到

100.0%，长沙市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娄底市和西
部地区吉首市相对较低；同时从不同社区类型来

看，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

区，城乡演进式社区最低。“出租房屋管理”在所有
社区中均未有政府组织专人负责。
四、政府对城市社区的财政支持
财政支持是政府对社区管理工作重要方式和

管理手段，反映政府对社区管理的投入力度和重视

程度。因此，在调查中我们对社区从政府组织获取
的“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社区办公经费”、“社
区基础建设资金”、“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等四
项资金支持状况进行了解。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主要由政府支持，在长沙市人均每年在 4万元左右
（分别为 4.2万元、4.3万元、3.9万元），在中部地区
的娄底市人均每年在 3万元以上（分别为 3.4万元、
3.4万元、3.0万元），在西部地区的吉首市也达到 3
万元左右（分别为 3.0万元、3.0万元、2.8万元），这
些数据表明，社区从政府获得的“社区工作人员工
资福利”支持从省会城市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依次减
低；从社区类型差异来看，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与

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基本相当，而城乡演进式社区相

对较低。
社区能从政府获得的“社区办公经费”也大体

与“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相似，所能获得的政府
支持从省会城市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依次减低，其中

长沙市社区获得的办公经费分别为 75.2万元、77.3
万元、60.6万元，娄底市社区获得的办公经费分别
为 65.2万元、66.5万元、58.7万元，西部地区吉首市
社区获得的办公经费分别为 59.9万元、60.8万元、
52.3万元；从社区类型差异来看，传统单位街坊社
区比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获得的办公经费略高，城

乡演进式社区获得的办公经费最低。
社区从政府获得的“社区基础建设资金”是政

府资金支持主要方面。在长沙市三类社区每年分别
能从政府获得 106.7万元、84.2万元、256.4万元，娄
底市的三类社区每年分别获得 85.2 万元、50.1 万

元、101.6万元，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每年分别获得
56.8万元、41.6万元、74.6万元。这表明城市社区每
年获得的“社区基础建设资金”按较发达的省会长
沙市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依次减低；从社区类

型差异来看，城乡演进式社区获得的最多，新兴商

品房住宅社区居中，而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相对最

少。
从“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来看，长沙市明显

投入最多，三个类型的社区每年分别能获得 21.3万
元、23.4万元、12.8万元，中部地区的娄底市的三个
类型社区每年分别能获得 8.2万元、8.7万元、2.1万
元，西部地区的吉首市的三个类型社区每年分别能

获得 6.3万元、6.8万元、1.8万元。这表明从地区来
看，社区从政府获得的“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从
省会城市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依次减低，但省会城市

长沙市明显远多于中部和西部城市；从社区类型差

异来看，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住宅

社区，而城乡演进式社区则明显远低于前两类社区。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从东中西地区来看，无论

是“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社区办公经费”、
“社区基础建设资金”还是“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
金”，按东部省会城市长沙市、中部地区的娄底市、
西部地区的吉首市依次减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长沙市的社区投入明显
远高于其他两个城市。从社区类型差异来看，社区
从政府获得的“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社区办
公经费”，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与传统单位街坊社
区基本相当，而城乡演进式社区相对较低；而“社区
基础建设资金”城乡演进式社区获得的最多，新兴
商品房住宅社区居中，而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相对最

少；“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的获得量，传统单位
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而城乡演进

式社区则明显远低于前两类社区。
五、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程度
1.政府对社区管理工作的干预。
社区管理工作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并

接受上级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指导，协助上级政府组

织完成相关工作。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程度，首
先应表现在政府对社区相关工作的具体要求、经费
支持、工作评价、工作评价的效应。因此，我们在调
查中了解了社区事务中党群工作等 10项相应工作
相关的问题，包括“政府是否每年要求社区完成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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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否有专项项目经费”、“是否由于上级政
府部门评价”、“评价是否与拨款挂钩”等 4个方面。
从调查数据来看，“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

障”、“城管爱卫”、“人口计生管理”、“综合安全管
理”等 5项传统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上级政府要求
完成工作率均达 100%；而“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等有关民生的管理工作，上级政府要求完成率在

70%—90%之间，地区之间和三种社区类型之间均
没有明显的差异；上级政府对于“社会事务”、“流动
人口”、“出租房屋管理”等城市新型管理工作的完
成要求率分别约在 80%—95%、60%—80%、10%—
45%，其中“社会事务”工作没有显著地区与社区类
型的差异，“流动人口”工作则在城乡演进式社区相
对较低，没有地区间的差异；政府对“出租房屋管
理”工作的完成要求率明显较低，地区间差异表现
在长沙市略高于中部地区的娄底市和西部地区的

吉首市，社区类型间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城乡演进

式社区明显更低。
仅有“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城管爱

卫”、“流动人口”等工作在少数几个社区的调查中，
有超过 10%的调查对象认为有专项项目经费，而其
他均未超过 10.0%，尤其是“住房保障”、“社会事
务”、“出租房屋管理”最少，数据基本上在 2.0%以
下。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除了偶尔会有向特殊困
难社区居民发放的援助资金时政府会有专款下拨

以外，对于这些社区相关常规工作，均没有专项项

目经费。
“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城管爱卫”、

“人口计生管理”、“社会事务”、“综合安全管理”、
“流动人口”等社区相关工作均需要上级政府部门
的评价（均为 100.0%），“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出租房屋管理”需要上级政府评价的比率相对较
低，尤其是“出租房屋管理”由上级政府部门评价的
比率仅在 20%左右；同时可以看出各组数据并没有
明显的地区与社区类型之间的差异。因此，这表明
对于“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民生工作项目，结
合以上资金支持数据来看，政府的投入力度仍显不

足。
上级政府部门对社区“党群工作”、“劳动与社

会保障”、“城管爱卫”、“人口计生管理”、“综合安全
管理”的评价与向社区拨款挂钩的比率均达到 90%
以上，对于“社会救助”、“社会事务”、“流动人口”等

工作的评价与向社区拨款挂钩的比率均在 80%至
90%之间，对于“住房保障”工作的评价与向社区拨
款挂钩的比率均在 70%至 80%之间，而对于“出租
房屋管理”工作的评价与向社区拨款挂钩的比率
均在 50%至 60%之间；同时各组数据并没有明显的
地区与社区类型之间的差异。因此，数据表明，绝大
多数社区相关工作尤其是“党群工作”等 5项传统
城市社区管理工作，政府对社区工作的评价是与政

府向社区拨款挂钩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表明，政府每年都会要求社区

完成相关工作，并对这些工作进行评价，评价的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拨款挂钩。其中对“党群工
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城管爱卫”、“人口计生管
理”、“综合安全管理”等 5项传统城市社区管理工
作，政府的要求完成率、需评价比率、评价与拨款挂
钩率均非常高；而对于“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
民生工作项目，以及“社会事务”、“流动人口”、“出
租房屋管理”等城市新型管理工作的要求稍低，因
而在评价比率和与拨款挂钩率上也相对较低，结合

资金支持数据来看，表现出政府在这类工作上的投

入力度仍显不足的状况。从地区间差异来看，政府
对于社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工作的要
求，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差异表现在长沙市略高于
中部地区的娄底市和西部地区的吉首市，社区类型

间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城乡演进式社区较低。但在
总体上政府对社区以上 10项工作的干预程度并没
有显著的地区与社区类型的差异。

2.政府对社区人员配置与规划的干预。
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程度，同时也应表现在

实际环境中，政府对社区相关具体工作的决定性。
因此，我们在调查中了解了社区事务中“社区领导
选举”、“社区工作人员选聘”、“社区办公用房规
划”、“社区服务窗口设置”、“社区图书室规划”、“社
区活动场所规划”、“居务公开栏、宣传栏等规划”、
“停车场、位规划”、“绿化区规划”、“网络、电话、监
控等规划”等 10项具体工作的决定权问题。
从数据分析看出，政府对于社区具体事务的干

预，按干预程度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是对“社区领
导选举”、“社区工作人员选聘”、“社区办公用房规
划”、“社区服务窗口设置”等四项社区管理层事务，
其决定性比率达 90%以上，政府行使绝对的决定
权；第二级是对“社区活动场所规划”、“停车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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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绿化区规划”三项社区空间规划性工作的
干预，其决定性比率在 80%－90%之间，政府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这类社区事务；第三级是对“社区图书
室规划”、“网络、电话、监控等规划”等两项社区灵
活性设施类工作的干预，其决定性比率在 60%－
70%之间，社区主动向政府汇报这类事务并获得批
准，政府不会过于干涉这类社区事务；第四级是对

“居务公开栏、宣传栏等规划”等很小规模的设施事
务，政府的决定性比率均在 20%左右，社区对于这
类事务有着较大的自由支配权，政府不会干预。同
时政府对于这类社区具体事务的干预并不存在显

著的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但从从社区类型差
异来看，在城乡演进式社区中，政府的决定权显著

弱于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和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这

也可能受到了城乡演进式社区中的居民权力结构

的影响。
3.政府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干预。
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程度，也应表现在实际

环境中政府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干预。因此，我
们在调查中了解了政府对于“老年人服务”、“青少
年服务”、“残疾人服务”、“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劳
工社会工作服务”、“社区矫正”等六类社区公益服
务项目的“专项经费支持”、“立项、验收决定权”、
“跟踪监察工作执行”的决定和参与程度。
分析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老年人服

务”、“残疾人服务”、“劳工社会工作服务”、“社区矫
正”等四类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经费支持率较高。
从地区差异来看，长沙市（基本在 80.0%左右）明显
高于中部地区的娄底市（基本在 60.0%左右）和西
部地区的吉首市（基本在 60.0%以下），娄底市的数
据又略高于吉首市的数据；从社区类型差异来看，

政府对“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社区矫正”
的经费支持率在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和新兴商品房

住宅社区的数据基本相当，而在城乡演进式社区的

数据则显著降低，而值得注意的是，“劳工社会工作
服务”却并不存在显著的社区类型间的差异，这可
能与城乡演进式社区在城乡社会转型中承担更多

的劳动就业问题有关。
政府对于“青少年服务”、“家庭社会工作服务”

等两类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经费支持率相对上面

四类项目较低。从地区差异来看，长沙市（基本在
60.0%左右）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娄底市（基本在

40.0%左右）和西部地区的吉首市（基本在 40.0%以
下），娄底市的数据又略高于吉首市的数据；从社区

类型差异来看，政府对这两类公益服务项目的经费

支持率在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和新兴商品房住宅社

区的数据基本相当，而在城乡演进式社区的数据则

显著降低（在长沙市分别降到 50.0%左右，而在娄
底市和吉首市均下降到 20.0%左右）。
政府对于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立项、验收决定

权很高，基本达到 90.0%以上；从地区差异来看，长
沙市的数据（95.0%以上）略高于中部地区的娄底市
（95.0%以下）和西部地区的吉首市（95.0%以下）；从
社区类型差异来看，在长沙市并不存在显著社区类

型之间的差异，而在娄底市和吉首市的城乡演进式

社区的数据则显著降低到 80.0%左右。
政府对于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跟踪监察的比

率并不高。从地区差异来看，长沙市的数据（基本在
70%左右）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娄底市（基本在
60.0%左右）和西部地区的吉首市（基本在 60.0%左
右）；从社区类型差异来看，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和新

兴商品房住宅社区的数据基本相当，但在长沙市、
娄底市和吉首市的城乡演进式社区的数据则显著

降低，分别下降到 62.3%、51.3%和 50.2%。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政府对于社区公益服务项

目的经费支持主要集中在“老年人服务”、“残疾人
服务”、“劳工社会工作服务”、“社区矫正”等四类项
目，而对“青少年服务”、“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等两
类项目支持相对较少；同时长沙市明显支持力度较

大，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则相对较少；除“劳工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不存在显著的社区类型间的差异外，
其余项目的经费支持均在城乡演进式社区明显减

少。政府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立项、验收均具有较
高的决定权，仅在中西部城市的城乡演进式社区略

有减弱。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的跟踪监察工作并不完全谨密，长沙市的工作要比

中西部地区城市做得更为细致，在城乡演进式社区

比其他两类社区的工作则稍有松懈。
六、讨论与政策建议
1.推动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项目制改革。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传统封闭

的单一行政化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转型。
[4](p30)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企业的第三方力
量，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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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构成。公民社会与政府以及私人部门之间的关
系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
上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5](p12)公民社会理

论为社区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其中重要体

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放权于社会。当前学术界对于
社区管理在政府职能转变与“还权于社区”，走社区
自治的道路，在这一观点上已基于达成共识。但是
任何社会改革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

化，如何“还权于社区”，走社区自治之路，仍是当前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徐勇认为，社区自治是一种
规划性变迁，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主导性

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进行以下放权力、转变
职能和领导方式为主旨的自我重塑，按照竞争———
合作主义理念，建立权责清楚、功能分化、协同治
理、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6](p26-33)

当前社区管理中政府仍然对社区事务的干预

程度较强，涉及到社区管理人员的选举、聘用、社区
规划以及社区管理中的具体各项事务。同时社区的
依赖意识仍然很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社区与街道

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行政化管理思想依然严重，

垂直型的科层工作模式仍占主导地位。现状表明当
前社区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要推动制度改革势在

必行。在很多社区管理文件中规定“社区要协助政府
及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协助开展社区基础管
理工作”或“配合做好其他工作”等等条款。然而在调
查中发现，在实际工作中“协助”、“配合”往往变成了
“完成”相关工作，也即是说社区组织必须要完成政
府交付的这些工作，其中最为基础和普遍的就是调

查中所例举的包括“党群工作”、“城管爱卫”、“人口
计生管理”等在内的 10项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
而这些工作中很多本来属于政府工作范围。
要在实际工作中廓清政府与社区的职能、权力

边界，就必须改变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行政化的“上
下级关系”，使社区组织成为真正的“第三部门”公
民社会。从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这一关键点入
手，推动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项目制改革，使社

区组织在真正意义摆脱政府行政命令式下达的繁

重的常规社区管理工作任务。简而言之，就是要把
本属于政府职能范畴的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归

还于政府，而政府在需要社区组织或其他组织主导

完成的情况下，应以具体立项的方式，把相应工作

以项目形式承包给社区组织或其他组织，政府以甲

方的身份指导与验收项目。需要指出的是项目制需
要一个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才能形成市场化

竞争机制。这个社会组织体系既包括社区基层管理
组织，也包括社区内外的团体组织、非营利机构等。
在当前社会组织体系并不成熟的条件下，推动项目

制改革，可能会在初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
随着项目制推进可以达到培育社会组织的效果，同

时反过来又能推动项目制管理发展，最终形成良性

互动的双赢局面。在项目制社区管理中，政府与社
区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关系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

关系，而是相互协作的合作关系。只有确立了这种
关系，才能真正走“还权于社区”的城市社区管理道
路。

2.保障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职能的区域差异主要表

现在较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演进式社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政府对社区的资金支持力

度，尤其是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支持在中西部地

区以及城乡演进式社区明显偏低；同时政府对社区

事务的干预程度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演进式社

区略显弱化。在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
模式下，政府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区管理

的政府职能作用。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演进式社区
与其他区域存在的差距就在于政府投入不足，进而

可能导致了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因此，城市社区
管理的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区类型之间的差异，其

实质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
西方学者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上的财政

均等化问题。萨缪尔森（1953）就提出，公共产品的
特性决定其不能由市场有效提供，应该由政府进行

提供。约翰·格拉汉（1963）主张设定尽可能高的公
共服务最低标准，并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来实现。
财政政策应尽可能地使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

都得到平等的财政对待（布坎南，1950）。国内也有
很多学者对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表现进行了调查研

究，虽然各自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或不同领域，但

总体结论大体一致，即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以及群体之间存在非均等现状。
卢洪友等从投入、产出和受益三个维度对中国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对进程的整体性进行了评

估研究，研究认为，省际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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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与地方财政经济能力等因素

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供

给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乡居民消费
乃至社会和谐稳定的负效应正在日益显现。[7](p214)诚

然，省内各市州的财政自给能力也必然存在差异，

然而研究数据表明，政府对社区管理的支持因子与

省内市州间的财政能力差异之间的关系在加入第

三变量政府重视程度因子时，就变得并不显著。因
此，可以认为城市社区管理在省内市州间的差异并

不完全源于财政能力差异，而更多是因为政府重视

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就业服务、社会救助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二
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事业性服务，三是公
共设施等公益基础性服务，四是社会治安等公共安

全性服务。从城市社区管理事务的内容来看，绝大
部分的城市社区管理事务是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

范畴。因此，城市社区管理应强调以机会均等，在省
内市州地区之间，应在省级层面设定统一的数量大

致相同、质量大致相近、可及程度大致相当的标准，
保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源头的均等化，从而才
可能保障“产出”及“受益”的均等化。

3.积极开展社区专业服务项目。
在我国社会转型后，随着单位制逐渐被打破，

街居制也难以应对基层社会结构巨大变化而产生

的许多现实难题，而逐渐趋于失效。城市社区管理
体制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组织

形态。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组织管理取向，就是要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组织的关系，实现政
府职能的转变，形成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
同参与的社区合作机制。学术界对城市社区社会事
务的性质、各个主体的责权利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并作出了一些共识性的界定，提出了城市社区公

共服务的概念。有学者就主张优先发展社区非营利
组织尤其是承担社区公共服务生产的非营利组织，

以代替社区行政组织的直接服务功能。
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中对党群工作、人口

计生管理、综合安全管理、城管爱卫等传统行政化
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最高，而对于民生性服务项目

的重视程度较低，其中包括投入少、监管弱化等表
现。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实际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
中，很多地方仍然受到单位制、街居制管理模式的
影响较深，难以廓清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之间

的边界。从而导致管理与服务的重合，在行政本位
的体系下管理又重于服务，因此政府与社会的权责

关系都难以调整，阻碍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现代

性转变。积极开展社区服务项目需要做到如下几
点：一是以项目制管理，增加政府资金投入。社区经
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社区工作的重要因素。但如
果盲目的投入资金，只会导致管理上的混乱。引入
市场竞争机制，以项目制管理的方法，把社会服务

以项目形式由社会组织承担。当然，项目制有其天
然的弊端，就是难以保证社会服务的可持续性。针
对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以通过科学论证，在相对应

的社区中把一部分最合适最需要的项目列为常规

基础项目，从而保证社会服务的可持续性。二是提
升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要引入一大批具体专
业背景的大中专毕业生到社区基层工作，充实社区

服务队伍，提高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要
不断强化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培训，把社区服务工作

纳入正规的职业范畴，在职业资格认定、专业技术
职务和职称评定上制度化。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发
展。社会组织是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核心，包括
了社区组织、社会专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没有
一个较大规模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
组织体系，社区服务的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转型

就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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